
Barem de prioritat 
优先权加分法 
Criteris generals d’admissió d’alumnat i barem a aplicar 
学生接收原则及优先法的应用 

• 在申请预备注册时，如该学生有兄弟姐妹在该校读书或其父母或监护人在

该校工作：40 分 
• 如申请人住在该校最临近区：30 分 
• 如家长、监护人或该学生自己(假如已成年)希望该生在以上任何一人的工

作地点附近而不是在住家附近读书，而且这一工作地点也在学校最临近

区：20 分 
• 如申请人的住家和第一志愿的学校在同一市政辖区但不在该校最临近区：

10 分 
• 如父亲、母亲或监护人是最低年收入补贴的受益者(考虑到此人照顾的孩子

的数量)：10 分 
• 如父亲、母亲、监护人或兄弟姐妹残疾程度达到或超过 33%：10 分 

 
Criteris complementaris d’admissió d’alumnat 
接收学生的补充原则 

• 如来自多人口家庭：15 分 
• 如患有影响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或新陈代谢系统，包括腹腔在内的慢性

疾病：10 分 


